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寶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志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0310號、第103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寶笙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處有期徒刑貳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林寶笙前因他案民事事件與律師呂宗達有紛爭後而心生不

滿，也明知個人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

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識別個人身分，而屬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範保護之個人資料，竟同時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

布文字誹謗之接續犯意，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社群軟體Facebo

ok（下稱臉書），於附表所示時間，以其所使用之臉書名稱

「Jin Ai Qian」帳號，在如附表所示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

共聞之發文頁面，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呂宗達之身分

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予隱匿），用

以指摘呂宗達歪曲事實、混淆黑白，及與法官、檢察官有不

當私下接觸等，而足以貶損呂宗達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以

此方式生損害於呂宗達。

二、案經呂宗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函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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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林寶笙及辯護人主張：證人即告訴人呂宗達（下稱告訴

人）於警詢、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訊問時之證述均為傳聞證

據，皆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2、100、170頁）。而

本院審酌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並無

不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此外，亦查無有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3、之4傳聞例外之情形，是告訴

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均無證據能力。

　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告訴人違

法取得被告向臺灣電力公司（下稱臺電公司）告發之電子郵

件（即下述貳、無罪部分所示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

而得，依照毒樹果實原則，自應排除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

圖之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1、100、170頁）。惟按學

理上所謂毒樹果實理論，乃為嚴格抑止違法偵查作為，認先

前違法取得之證據，有如毒樹，本於此而再行取得之證據，

即同毒果，原則上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之謂，自係指「偵查

機關」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及其衍生證據之排除而

言。另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

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

護。」亦即刑事訴訟法所採取之權衡法則，亦係以「公務

員」取證程序違法為前提。經查：

　⒈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提出本案告訴，告訴狀並附有上

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後檢察官於

同年月23日送分他字案進行偵查，此觀諸卷附刑事告訴狀上

收狀章及檢察官批示日期甚明（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

至113頁），足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

截圖，均係由告訴人自行蒐集後再提出給檢察官，此亦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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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辯護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

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非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

據。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然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係告訴人

取得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然而，告訴人於

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

料，我請助理搜尋的；因為臺電公司人員打電話到我的事務

所，是助理接電話，臺電公司人員詢問有民眾檢舉，請我解

釋，當時先用電話告知，沒有給我們任何文件資料等語（見

本院卷第159至161頁），則告訴人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

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而再行取得之證據。況且，如

附表所示臉書頁面之文字內容，文章內有告訴人之完整姓

名，如以告訴人姓名為關鍵字進行搜索，要搜得上開頁面內

容並非難事。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否係基於

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並非無疑。

　⒊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固因屬下述貳、無罪部分所援引之證據，

而無庸論述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詳下述貳、三）。但縱使上

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縱使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

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然而，如附表

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而非

係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揆諸前揭說明，自無

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

　⒋至於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戴明光，又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

終結後具狀聲請傳喚證人廖采緁，前者為臺電公司承辦上開

告發電子郵件之稽查課長，後者為告訴人之助理，待證事項

均為證明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係台電公司員工違法提供給告訴

人、告訴人基此進而搜尋臉書訊息等。然而，如附表所示臉

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並無毒樹果

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則證人

戴明光、廖采緁自無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

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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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之適用餘地，是辯護人、被告上開

主張於法無據。況且，被告也不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

圖之真實性，並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

論，依法自均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㈢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被告、辯護人及

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0、170頁），本院

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

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書寫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內容，也有張貼

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但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散布文字誹謗犯行，辯稱：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是我

將文章暫存在我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如附表

編號2至4所示文章，我是要告發告訴人不法，讓大家公評，

讓他們看有無報導價值，文章內容是真實、不涉於私德，且

與公共利益有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36、173至174、176至17

7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教育程度只有國中肄

業，可能文字令人不快，但被告只是在表達對於先前民事訴

訟案件的攻防上的主觀感受，覺得自己所提出的證據不被法

院採納，故被告所發的言論內由是出於自身經驗，應屬真

實，並沒有藉此貶抑、批評告訴人的名譽；被告所寫「桃庭

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

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被告在自己個人頁面

書寫文章只是留存檔案資料，主觀上並沒有要公開他人個人

資料的目的等語（見本院卷第68至70、177至179頁）。經

查：

　㈠被告有於附表所示時間，以「Jin Ai Qian」帳號，發表如

附表所示言論內容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

3至174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

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等語相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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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159頁），並有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在卷可稽

（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9至113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

卷第7至12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坦承有意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只是抗辯內容

為真實、主觀上是出於公益目的等，詳下述㈢），但否認故

意張貼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辯稱：我只是將文章暫存

在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等語如前。惟依照生活

經驗，如果要在臉書個人頁面發布文章，在建立貼文頁面按

下「發佈」後就會發表文章，如果從建立貼文頁面跳出，則

系統會自動詢問是否儲存為草稿，足見「發佈文章」與「儲

存草稿」為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一般人均不致於誤認。再

者，如果想要以在個人頁面張貼只有自己可見的文章之方式

留存文章，則只需在發佈文章之時、甚至是在發佈文章之

後，從隱私設定欄位選擇是否公開貼文即可。然而，本案被

告發佈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均非選擇儲存為草稿，又

皆將隱私設定顯示為地球圖案，亦即向所有人公開（截圖見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

頁），且被告不只是在臉書個人頁面發表一篇文章，反而是

在發表附表編號1所示文章後，相隔4個月又再發表編號5所

示文章，益徵被告是有意向公眾公開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

章。則被告所辯，與其自身之行動相左，難以採信。從而，

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文章，均是被告有意張貼在臉書個人頁

面或「蘋果新聞網」、「鏡週刊」頁面上等節，洵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

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

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

以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

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

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已足以損害被指述人

之名譽。是查：

　⒈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3、4所示文字，不僅批評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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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是非」、「指鹿為馬」，更指摘告訴人「朝廷有

人」、「桃庭有人」；又編號2所示文字也是攻訐告訴人有

法官、檢察官「撐腰」。則被告意指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

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文字，均屬對被指述者

即告訴人個人形象之負面評價，客觀上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

名譽及社會評價。

　⒉至於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

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

師功力的展現等語。惟按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

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

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

度；律師應砥礪品德、維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

法令及法律事務；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之行

為；律師不得與司法人員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為不正當

之往還酬應；律師有違反第44條規定，或違反第39條、違背

律師倫理規範而情節重大者，應付懲戒，律師法第1條、第2

條、第39條、第44條、第73條第1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可知律師應誠正信實執行職務，且不得與司法人員為不正當

之往來酬應，此不僅是社會眾所期待律師應遵行之倫理規

範，更是法律明文訂立之義務。準此，被告以文字指摘身為

律師之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

接觸，衡諸常情，已使告訴人之人格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

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是辯護人前揭所

辯，與常情有違，難以採認。

　⒊又被告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均設定為公開，使不特定人

可以閱覽，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人對告訴人名譽產生負面評

價，而使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

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按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

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

此限；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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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不罰，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則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刑法第310條第3

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

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

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

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

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

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

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再次衡酌表意

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

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

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

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憲

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主文意旨及理由參照）。是

查：

　⒈被告固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且告訴人為職業律師，其執業

操守與公共利益有關。但觀諸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

字，均非陳述其先前訴訟糾紛之個別經驗，而是泛稱告訴人

在桃園地區執業時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

私下接觸等，是以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針對具

體事實之意見或評論【反之，如下述四、附記事項，被告描

述其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庭訊過程，已具體陳述開庭日期及

經過，顯然是針對個別經驗、本於親身聽聞所發表之夾敘夾

議之文章，而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不同】。但被告在發

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之前，未見被告有進行任何查

證，被告及辯護人也未曾說明被告如何進行事前查證，更未

見被告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可茲合理判斷其所指摘之情事是否

存在，自難認被告已進行任何合理之查證。

　⒉律師執行職務是否誠正信實、是否與司法人員有不正當之往

來酬應，均為評價律師之重要事項。而在未見被告進行合理

查證之前提下，被告以如附表所示文字指摘告訴人歪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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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對於告訴人人

格評價之毀損度顯然不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不僅是在其臉書個人頁

面，更是在「蘋果新聞網」、「鏡週刊」等具有影響力之媒

體頁面張貼，而加大公眾得閱覽上開文章之可能性。

　⒋從而，本案綜合考量被告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

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告訴人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

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而衡量被告言論自

由保障與告訴人名譽權受損之衡平關係，難認被告張貼如附

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已經過合理查證，且已逾越表現言論自

由之必要性及適當性，而無從援引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

或同法第311條第3款之規定主張不罰。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

所辯，尚不足採。　

　㈤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

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

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

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

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

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

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

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之利益，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

意旨參照）。是查：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3至5所示文章，均有完整揭露告訴人之

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且編號3至5所示文章

更有完整記載告訴人手機電話號碼，已足以特定、連結至告

訴人，自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公開

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均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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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⒉被告自承於過去與告訴人間之訴訟過程，知悉告訴人之姓

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見本院

卷第61頁），之後卻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顯已逾

越其取得前揭資料之目的之必要範圍，並使告訴人存有遭不

當利用個人資訊之風險，自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⒊被告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並同時搭配如附表所示

誹謗文字，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使告訴人

感到難堪，堪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

　⒋從而，被告如附表所示編號1、3至5所示揭露告訴人之姓

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等行為，

均該當「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甚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洵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犯行可以認定，應予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

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

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以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散布文字誹謗

罪。

　㈡被告先後於附表所示時間，在臉書上張貼編號1至5所示文章

等行為，雖為客觀上數舉動，但手段類似，期間相近，且均

是出於與告訴人間之宿怨而為，動機相同，並均係針對同一

被害人即告訴人而為，則被告顯係基於同一行為決意下接續

實施之行為，僅論以接續之一行為。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

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㈢又起訴書固未論及如附表編號5所示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

行，但此部分既與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至4）為接續之一

行為，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為審理，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理性解決其與告訴

人先前之糾紛，反而在如附表所示之不特定人得瀏覽之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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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書寫如附表所示文字，而揭露告訴人個人資訊，並貶

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則被告動機並不足取，所為實

有不該。並考量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失，且對於其擅自

暴露告訴人個人資訊因而使告訴人承受個人資料遭人不當利

用之風險之事，也未曾表示過反省之意，是以被告犯後態度

難稱良好。兼衡被告前因公然侮辱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

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度上易字第1787號判決為證（見本院卷第16、47至55

頁），則被告竟然再犯相似罪質之本案，顯見其未能悔改並

記取教訓。暨被告自述學歷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之前是

廚師、現在沒有工作、只是幫忙修電腦，領有低收入戶證

明，未婚，經濟狀況很差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80、29

頁）。以及告訴人表示：被告張貼侵害其名譽之不實言論，

甚且惡意散布其個人資料，已嚴重侵害其名譽及隱私權，請

依法判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45、166頁）等一切情狀，乃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

戒。　

四、附記事項

　㈠附表編號5所示文章，被告除有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

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之外，也有指摘告訴

人在各次庭訊時「以不實名目民事告訴」、「以誹謗被告的

方式來掩飾…」等語，此有該臉書頁面截圖甚明（見桃檢他

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且被告也不否認有書寫該文章

（見本院卷第174頁。被告僅否認故意張貼，辯稱只是暫存

文章等語如前述二㈡所示），足見被告確實有書寫該等文

字。

　㈡問題在於，被告書寫上開文字，是否該當刑法第310條之誹

謗罪？

　⒈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是指行為人知其所指摘或傳

播轉述的具體事項，足以貶損他人名譽者，而仍將該具體事

實傳播於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使大眾知悉其內容而指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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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述之者而言。惟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互有流動，

本難期涇渭分明，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

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仍有「實質惡意原則」之

適用，此際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審究客觀上是否

有公然侮辱之行為，主觀是否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而定。

如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

然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

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

疇，而不成立誹謗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39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觀諸上開文章內容，被告具體陳述各次庭訊的開庭日期及經

過，顯然是在描述其在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個別庭訊之過程

及感受，則其指摘告訴人所言不實，核屬其個人參與司法程

序後，本於親身聽聞所為之評論，兼有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

之成分。從而，被告評論告訴人在司法程序中有不實陳述，

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

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

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

　⒊況且，告訴人於112年4月13日提出刑事補充理由暨追加告訴

狀中，就附表編號5部分，亦僅主張被告涉犯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未主張刑法第31

0條誹謗罪嫌。

　㈢承上，本院既認不能證明被告就附表編號5部分涉犯違法利

用個人資料罪嫌，且此部分原不在檢察官起訴範圍，也未經

追加起訴，自無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非

為起訴效力所及，不屬審判範圍，本院無從加以判決，特此

敘明。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意，於民

國111年8月間起，透過電子郵件以向臺電公司告發之名義，

將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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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載明於電子郵件內容後寄送予台灣

電力公司，而不當利用呂宗達之個人資料。因認被告所為，

係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涉有違法利用

個人資料罪嫌，無非是依照告訴人指述、上開告發電子郵件

影本，以及被告所為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規

定得為合理利用之情形不符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

承有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但否認有何違法利用個人資料

犯嫌，辯稱：我的目的是要告發他們犯罪，所以才寄檢舉函

讓臺電公司注意有這些違法事實等語（見本院卷第61、176

至177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應屬

保密文件，告訴人卻取得，是屬違法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

力；臺電公司為國營事業，被告出於公益目的考量，乃以上

開告發電子郵件提醒臺電公司注意告訴人是否違反律師法規

定，是被告所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

規定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68、177頁）。

三、辯護人固主張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惟按犯罪事實

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

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

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

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

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

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

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

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

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

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同理，無論上開告發

電子郵件有無證據能力，本案就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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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論述證據能力之有無，合先

敘明。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

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

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被告坦承有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寄送給臺電公司，且上開告

發電子郵件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核與

告訴人證述相符（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55頁、本院卷

第160頁），並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114年1月13日桃園字第1140001288號覆

函並附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

第9至18頁、本院卷第111至126頁），是被告有寄送內含告

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

話號碼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一節，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

電話號碼，均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屬個人資料保護

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

人上開個人資料，核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㈢被告、辯護人以前詞置辯，則此部分爭點在於：被告在上開

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個人資料，是否為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之特定目的外利用行為（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

1項但書第2款規定）。經查：

　⒈觀諸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被告除有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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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外，且該電子郵件標題為「告發貴單位聘請之-呂宗

達律師團-坑詐本該退還貴單位的部份律師費用並-使公務員

不實登載法律代理人」，內文則先敘明告訴人所屬事務所內

之律師因違反律師法而遭律師懲戒委員會停止執行職務3個

月，但該律師及告訴人仍受臺電公司委任為法律代理人，因

此提出告發，之後敘及被告與告訴人先前因民事事件所生糾

紛（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則上開告發電子

郵件內容固然併陳其先前與告訴人之民事糾紛，但從上開告

發電子郵件之標題及內文前半段內容，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

件之主旨在於向臺電公司告發委任律師之適當性。

　⒉承上，被告既然是要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必然需指明其

告發對象。而衡諸常情，如向司法機關對某人提出告訴、或

向機關對某人提出告發，通常會提出該人之年籍資料以供識

別。則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並未偏

離其指明告發對象之主觀目的，則被告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利

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並非無疑。

　⒊況且，臺電公司之主要持股人為經濟部，並為我國主要提供

電力之事業單位，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

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因此書寫告訴人之

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

以資識別告發對象，難認主觀上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

意；且臺電公司之業務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

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

聯，自難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相繩。從而，起訴書犯罪事

實一㈠所示部分，依檢察官所舉之上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

此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應認檢察官之舉證不能證明被告確有公

訴意旨所指犯行。此外，復未見有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就

此部分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則揆諸前揭法條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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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部分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秀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邱鼎文

　　　　　　　　　　　　　　　法　　　官  林明誼

　　　　　　　　　　　　　　　法　　　官  張琇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冠慧

附表：

編號 日期 發文頁面 言論內容 出處

 1 111年8

月4日

臉書「Jin A

i Qian」個

人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

一編號、住址（另手機電話號碼最後

3碼有遮隱）

②（前略）桃園各地的民眾都風聞呂宗

達大律師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能

力，傳聞呂宗達律師「朝廷有人」聲

名遠播，民事官司超高勝率的標籤，

牢貼在呂宗達律師團。呂宗達律師利

用 初 執 律 師 名 （ 起 訴 書 誤 載 為

「明」）銜的年輕律師，藉多名律師

「名器」，習慣性用多名律師震攝多

數也年輕的民事庭法官?官官，審理

呂宗達律師團起訴案件時總是投鼠忌

器，給呂宗達律師團優惠必勝審理判

決!使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風

桃檢他字第

7170號卷第

21 頁 左 上

方、第23頁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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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聲不逕而走，也許桃園地方法院民事

庭的法官、被杯弓蛇影無辜背呂宗達

律師桃庭有人的那個人呢。

　不知道為何（桃庭）法官就愛聽呂宗

達律師「白賊」尤其是呂宗達律師詭

扯「破綻百出」，即使當事人「當庭

提示證據」反駁（當事人林寶笙給屋

主家族三封各自與呂宗達律師團相同

地址的存證信函的證據）民事法庭也

不會理你，忽視當事人的『鐵證』尤

其是呂宗達大律師庭訊時Err..呃...

呃...搭配擠眉弄眼？拋媚眼？眨眼

睛？不得不讓人相信呂宗達律師，果

然是「桃庭有人？」似乎應驗轟動鄉

野的「後門」傳說？（後略）

 2 111年8

月3或4

日

臉書「蘋果

新聞網」頁

面

（前略）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風聲

不脛而走，呂宗達律師庭訊詭稱我騷擾

女屋主、置入性引導女性昏庸女法官不

利乙方心證，被我告誹謗罪，沒想到桃

檢也有撐腰檢察官，還被威逼撤告，還

告我誣告罪（後略）

桃檢他字第

7170號卷第

39頁左下方

 3 111年8

月10日

臉書「蘋果

新聞網」頁

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

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

7170號卷第

41頁上方、

第43頁下方

至第45頁上

方

 4 111年8

月10日

臉書「鏡週

刊」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

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

7170號卷第

95頁上方、

第97頁右下

方至第99頁

上方

 5 111年1

2 月 23

日

臉書「Jin A

i Qian」個

人頁面

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

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

桃檢他字第

2761號卷第

7頁上方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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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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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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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寶笙




　　　　　　　　　　
　　　　　　　　　　

選任辯護人  李志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310號、第103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寶笙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林寶笙前因他案民事事件與律師呂宗達有紛爭後而心生不滿，也明知個人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識別個人身分，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保護之個人資料，竟同時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字誹謗之接續犯意，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於附表所示時間，以其所使用之臉書名稱「Jin Ai Qian」帳號，在如附表所示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發文頁面，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呂宗達之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予隱匿），用以指摘呂宗達歪曲事實、混淆黑白，及與法官、檢察官有不當私下接觸等，而足以貶損呂宗達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以此方式生損害於呂宗達。
二、案經呂宗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函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林寶笙及辯護人主張：證人即告訴人呂宗達（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訊問時之證述均為傳聞證據，皆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2、100、170頁）。而本院審酌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並無不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此外，亦查無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3、之4傳聞例外之情形，是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均無證據能力。
　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告訴人違法取得被告向臺灣電力公司（下稱臺電公司）告發之電子郵件（即下述貳、無罪部分所示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依照毒樹果實原則，自應排除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1、100、170頁）。惟按學理上所謂毒樹果實理論，乃為嚴格抑止違法偵查作為，認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有如毒樹，本於此而再行取得之證據，即同毒果，原則上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之謂，自係指「偵查機關」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及其衍生證據之排除而言。另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亦即刑事訴訟法所採取之權衡法則，亦係以「公務員」取證程序違法為前提。經查：
　⒈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提出本案告訴，告訴狀並附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後檢察官於同年月23日送分他字案進行偵查，此觀諸卷附刑事告訴狀上收狀章及檢察官批示日期甚明（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至113頁），足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係由告訴人自行蒐集後再提出給檢察官，此亦為被告、辯護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非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然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係告訴人取得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然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因為臺電公司人員打電話到我的事務所，是助理接電話，臺電公司人員詢問有民眾檢舉，請我解釋，當時先用電話告知，沒有給我們任何文件資料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61頁），則告訴人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而再行取得之證據。況且，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之文字內容，文章內有告訴人之完整姓名，如以告訴人姓名為關鍵字進行搜索，要搜得上開頁面內容並非難事。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否係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並非無疑。
　⒊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固因屬下述貳、無罪部分所援引之證據，而無庸論述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詳下述貳、三）。但縱使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縱使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然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而非係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揆諸前揭說明，自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
　⒋至於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戴明光，又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具狀聲請傳喚證人廖采緁，前者為臺電公司承辦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稽查課長，後者為告訴人之助理，待證事項均為證明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係台電公司員工違法提供給告訴人、告訴人基此進而搜尋臉書訊息等。然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則證人戴明光、廖采緁自無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應予駁回。
　⒌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之適用餘地，是辯護人、被告上開主張於法無據。況且，被告也不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真實性，並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自均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㈢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0、17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書寫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內容，也有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但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字誹謗犯行，辯稱：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是我將文章暫存在我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我是要告發告訴人不法，讓大家公評，讓他們看有無報導價值，文章內容是真實、不涉於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36、173至174、176至177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教育程度只有國中肄業，可能文字令人不快，但被告只是在表達對於先前民事訴訟案件的攻防上的主觀感受，覺得自己所提出的證據不被法院採納，故被告所發的言論內由是出於自身經驗，應屬真實，並沒有藉此貶抑、批評告訴人的名譽；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被告在自己個人頁面書寫文章只是留存檔案資料，主觀上並沒有要公開他人個人資料的目的等語（見本院卷第68至70、177至179頁）。經查：
　㈠被告有於附表所示時間，以「Jin Ai Qian」帳號，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至174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59頁），並有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9至113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坦承有意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只是抗辯內容為真實、主觀上是出於公益目的等，詳下述㈢），但否認故意張貼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辯稱：我只是將文章暫存在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等語如前。惟依照生活經驗，如果要在臉書個人頁面發布文章，在建立貼文頁面按下「發佈」後就會發表文章，如果從建立貼文頁面跳出，則系統會自動詢問是否儲存為草稿，足見「發佈文章」與「儲存草稿」為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一般人均不致於誤認。再者，如果想要以在個人頁面張貼只有自己可見的文章之方式留存文章，則只需在發佈文章之時、甚至是在發佈文章之後，從隱私設定欄位選擇是否公開貼文即可。然而，本案被告發佈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均非選擇儲存為草稿，又皆將隱私設定顯示為地球圖案，亦即向所有人公開（截圖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且被告不只是在臉書個人頁面發表一篇文章，反而是在發表附表編號1所示文章後，相隔4個月又再發表編號5所示文章，益徵被告是有意向公眾公開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則被告所辯，與其自身之行動相左，難以採信。從而，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文章，均是被告有意張貼在臉書個人頁面或「蘋果新聞網」、「鏡週刊」頁面上等節，洵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已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是查：
　⒈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3、4所示文字，不僅批評告訴人「顛倒是非」、「指鹿為馬」，更指摘告訴人「朝廷有人」、「桃庭有人」；又編號2所示文字也是攻訐告訴人有法官、檢察官「撐腰」。則被告意指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文字，均屬對被指述者即告訴人個人形象之負面評價，客觀上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
　⒉至於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等語。惟按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律師應砥礪品德、維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之行為；律師不得與司法人員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為不正當之往還酬應；律師有違反第44條規定，或違反第39條、違背律師倫理規範而情節重大者，應付懲戒，律師法第1條、第2條、第39條、第44條、第73條第1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律師應誠正信實執行職務，且不得與司法人員為不正當之往來酬應，此不僅是社會眾所期待律師應遵行之倫理規範，更是法律明文訂立之義務。準此，被告以文字指摘身為律師之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衡諸常情，已使告訴人之人格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是辯護人前揭所辯，與常情有違，難以採認。
　⒊又被告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均設定為公開，使不特定人可以閱覽，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人對告訴人名譽產生負面評價，而使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按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則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再次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主文意旨及理由參照）。是查：
　⒈被告固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且告訴人為職業律師，其執業操守與公共利益有關。但觀諸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陳述其先前訴訟糾紛之個別經驗，而是泛稱告訴人在桃園地區執業時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是以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針對具體事實之意見或評論【反之，如下述四、附記事項，被告描述其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庭訊過程，已具體陳述開庭日期及經過，顯然是針對個別經驗、本於親身聽聞所發表之夾敘夾議之文章，而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不同】。但被告在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之前，未見被告有進行任何查證，被告及辯護人也未曾說明被告如何進行事前查證，更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可茲合理判斷其所指摘之情事是否存在，自難認被告已進行任何合理之查證。
　⒉律師執行職務是否誠正信實、是否與司法人員有不正當之往來酬應，均為評價律師之重要事項。而在未見被告進行合理查證之前提下，被告以如附表所示文字指摘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對於告訴人人格評價之毀損度顯然不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不僅是在其臉書個人頁面，更是在「蘋果新聞網」、「鏡週刊」等具有影響力之媒體頁面張貼，而加大公眾得閱覽上開文章之可能性。
　⒋從而，本案綜合考量被告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告訴人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而衡量被告言論自由保障與告訴人名譽權受損之衡平關係，難認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已經過合理查證，且已逾越表現言論自由之必要性及適當性，而無從援引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或同法第311條第3款之規定主張不罰。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不足採。　
　㈤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之利益，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查：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3至5所示文章，均有完整揭露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且編號3至5所示文章更有完整記載告訴人手機電話號碼，已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公開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均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⒉被告自承於過去與告訴人間之訴訟過程，知悉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見本院卷第61頁），之後卻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顯已逾越其取得前揭資料之目的之必要範圍，並使告訴人存有遭不當利用個人資訊之風險，自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⒊被告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並同時搭配如附表所示誹謗文字，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使告訴人感到難堪，堪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
　⒋從而，被告如附表所示編號1、3至5所示揭露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等行為，均該當「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甚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洵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認定，應予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以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散布文字誹謗罪。
　㈡被告先後於附表所示時間，在臉書上張貼編號1至5所示文章等行為，雖為客觀上數舉動，但手段類似，期間相近，且均是出於與告訴人間之宿怨而為，動機相同，並均係針對同一被害人即告訴人而為，則被告顯係基於同一行為決意下接續實施之行為，僅論以接續之一行為。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㈢又起訴書固未論及如附表編號5所示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但此部分既與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至4）為接續之一行為，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為審理，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理性解決其與告訴人先前之糾紛，反而在如附表所示之不特定人得瀏覽之臉書頁面，書寫如附表所示文字，而揭露告訴人個人資訊，並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則被告動機並不足取，所為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失，且對於其擅自暴露告訴人個人資訊因而使告訴人承受個人資料遭人不當利用之風險之事，也未曾表示過反省之意，是以被告犯後態度難稱良好。兼衡被告前因公然侮辱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1787號判決為證（見本院卷第16、47至55頁），則被告竟然再犯相似罪質之本案，顯見其未能悔改並記取教訓。暨被告自述學歷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之前是廚師、現在沒有工作、只是幫忙修電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未婚，經濟狀況很差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80、29頁）。以及告訴人表示：被告張貼侵害其名譽之不實言論，甚且惡意散布其個人資料，已嚴重侵害其名譽及隱私權，請依法判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45、166頁）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四、附記事項
　㈠附表編號5所示文章，被告除有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之外，也有指摘告訴人在各次庭訊時「以不實名目民事告訴」、「以誹謗被告的方式來掩飾…」等語，此有該臉書頁面截圖甚明（見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且被告也不否認有書寫該文章（見本院卷第174頁。被告僅否認故意張貼，辯稱只是暫存文章等語如前述二㈡所示），足見被告確實有書寫該等文字。
　㈡問題在於，被告書寫上開文字，是否該當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
　⒈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是指行為人知其所指摘或傳播轉述的具體事項，足以貶損他人名譽者，而仍將該具體事實傳播於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使大眾知悉其內容而指摘或傳述之者而言。惟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互有流動，本難期涇渭分明，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仍有「實質惡意原則」之適用，此際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審究客觀上是否有公然侮辱之行為，主觀是否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而定。如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觀諸上開文章內容，被告具體陳述各次庭訊的開庭日期及經過，顯然是在描述其在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個別庭訊之過程及感受，則其指摘告訴人所言不實，核屬其個人參與司法程序後，本於親身聽聞所為之評論，兼有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之成分。從而，被告評論告訴人在司法程序中有不實陳述，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
　⒊況且，告訴人於112年4月13日提出刑事補充理由暨追加告訴狀中，就附表編號5部分，亦僅主張被告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未主張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嫌。
　㈢承上，本院既認不能證明被告就附表編號5部分涉犯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且此部分原不在檢察官起訴範圍，也未經追加起訴，自無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非為起訴效力所及，不屬審判範圍，本院無從加以判決，特此敘明。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間起，透過電子郵件以向臺電公司告發之名義，將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載明於電子郵件內容後寄送予台灣電力公司，而不當利用呂宗達之個人資料。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無非是依照告訴人指述、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以及被告所為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規定得為合理利用之情形不符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有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但否認有何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嫌，辯稱：我的目的是要告發他們犯罪，所以才寄檢舉函讓臺電公司注意有這些違法事實等語（見本院卷第61、176至177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應屬保密文件，告訴人卻取得，是屬違法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臺電公司為國營事業，被告出於公益目的考量，乃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提醒臺電公司注意告訴人是否違反律師法規定，是被告所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68、177頁）。
三、辯護人固主張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惟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同理，無論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有無證據能力，本案就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論述證據能力之有無，合先敘明。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被告坦承有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寄送給臺電公司，且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核與告訴人證述相符（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55頁、本院卷第160頁），並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114年1月13日桃園字第1140001288號覆函並附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本院卷第111至126頁），是被告有寄送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一節，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核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㈢被告、辯護人以前詞置辯，則此部分爭點在於：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個人資料，是否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特定目的外利用行為（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經查：
　⒈觀諸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被告除有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外，且該電子郵件標題為「告發貴單位聘請之-呂宗達律師團-坑詐本該退還貴單位的部份律師費用並-使公務員不實登載法律代理人」，內文則先敘明告訴人所屬事務所內之律師因違反律師法而遭律師懲戒委員會停止執行職務3個月，但該律師及告訴人仍受臺電公司委任為法律代理人，因此提出告發，之後敘及被告與告訴人先前因民事事件所生糾紛（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固然併陳其先前與告訴人之民事糾紛，但從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標題及內文前半段內容，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主旨在於向臺電公司告發委任律師之適當性。
　⒉承上，被告既然是要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必然需指明其告發對象。而衡諸常情，如向司法機關對某人提出告訴、或向機關對某人提出告發，通常會提出該人之年籍資料以供識別。則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並未偏離其指明告發對象之主觀目的，則被告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並非無疑。
　⒊況且，臺電公司之主要持股人為經濟部，並為我國主要提供電力之事業單位，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因此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以資識別告發對象，難認主觀上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且臺電公司之業務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自難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相繩。從而，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依檢察官所舉之上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應認檢察官之舉證不能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此外，復未見有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則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此部分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秀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邱鼎文
　　　　　　　　　　　　　　　法　　　官  林明誼
　　　　　　　　　　　　　　　法　　　官  張琇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冠慧
附表：
		編號

		日期

		發文頁面

		言論內容

		出處



		 1

		111年8月4日

		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另手機電話號碼最後3碼有遮隱）
②（前略）桃園各地的民眾都風聞呂宗達大律師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能力，傳聞呂宗達律師「朝廷有人」聲名遠播，民事官司超高勝率的標籤，牢貼在呂宗達律師團。呂宗達律師利用初執律師名（起訴書誤載為「明」）銜的年輕律師，藉多名律師「名器」，習慣性用多名律師震攝多數也年輕的民事庭法官?官官，審理呂宗達律師團起訴案件時總是投鼠忌器，給呂宗達律師團優惠必勝審理判決!使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風聲不逕而走，也許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的法官、被杯弓蛇影無辜背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那個人呢。
　不知道為何（桃庭）法官就愛聽呂宗達律師「白賊」尤其是呂宗達律師詭扯「破綻百出」，即使當事人「當庭提示證據」反駁（當事人林寶笙給屋主家族三封各自與呂宗達律師團相同地址的存證信函的證據）民事法庭也不會理你，忽視當事人的『鐵證』尤其是呂宗達大律師庭訊時Err..呃...呃...搭配擠眉弄眼？拋媚眼？眨眼睛？不得不讓人相信呂宗達律師，果然是「桃庭有人？」似乎應驗轟動鄉野的「後門」傳說？（後略）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左上方、第23頁下方



		 2

		111年8月3或4日

		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前略）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風聲不脛而走，呂宗達律師庭訊詭稱我騷擾女屋主、置入性引導女性昏庸女法官不利乙方心證，被我告誹謗罪，沒想到桃檢也有撐腰檢察官，還被威逼撤告，還告我誣告罪（後略）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9頁左下方



		 3

		111年8月10日

		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41頁上方、第43頁下方至第45頁上方



		 4

		111年8月10日

		臉書「鏡週刊」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5頁上方、第97頁右下方至第99頁上方



		 5

		111年12月23日

		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

		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上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寶笙


　　　　　　　　　　
　　　　　　　　　　
選任辯護人  李志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0310號、第103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寶笙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處有期徒刑貳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林寶笙前因他案民事事件與律師呂宗達有紛爭後而心生不滿
    ，也明知個人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
    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識別個人身分，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範保護之個人資料，竟同時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
    字誹謗之接續犯意，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社群軟體Facebook（
    下稱臉書），於附表所示時間，以其所使用之臉書名稱「Ji
    n Ai Qian」帳號，在如附表所示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
    之發文頁面，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呂宗達之身分證統
    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予隱匿），用以指
    摘呂宗達歪曲事實、混淆黑白，及與法官、檢察官有不當私
    下接觸等，而足以貶損呂宗達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以此方
    式生損害於呂宗達。
二、案經呂宗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函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林寶笙及辯護人主張：證人即告訴人呂宗達（下稱告訴
    人）於警詢、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訊問時之證述均為傳聞證據
    ，皆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2、100、170頁）。而本
    院審酌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並無不
    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此外，亦查無有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3、之4傳聞例外之情形，是告訴人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均無證據能力。
　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告訴人違
    法取得被告向臺灣電力公司（下稱臺電公司）告發之電子郵
    件（即下述貳、無罪部分所示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
    而得，依照毒樹果實原則，自應排除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
    圖之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1、100、170頁）。惟按學
    理上所謂毒樹果實理論，乃為嚴格抑止違法偵查作為，認先
    前違法取得之證據，有如毒樹，本於此而再行取得之證據，
    即同毒果，原則上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之謂，自係指「偵查
    機關」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及其衍生證據之排除而
    言。另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
    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
    護。」亦即刑事訴訟法所採取之權衡法則，亦係以「公務員
    」取證程序違法為前提。經查：
　⒈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提出本案告訴，告訴狀並附有上
    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後檢察官於
    同年月23日送分他字案進行偵查，此觀諸卷附刑事告訴狀上
    收狀章及檢察官批示日期甚明（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
    至113頁），足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
    截圖，均係由告訴人自行蒐集後再提出給檢察官，此亦為被
    告、辯護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
    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非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
    據。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然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係告訴人
    取得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然而，告訴人於
    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
    ，我請助理搜尋的；因為臺電公司人員打電話到我的事務所
    ，是助理接電話，臺電公司人員詢問有民眾檢舉，請我解釋
    ，當時先用電話告知，沒有給我們任何文件資料等語（見本
    院卷第159至161頁），則告訴人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
    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而再行取得之證據。況且，如附
    表所示臉書頁面之文字內容，文章內有告訴人之完整姓名，
    如以告訴人姓名為關鍵字進行搜索，要搜得上開頁面內容並
    非難事。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否係基於上開
    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並非無疑。
　⒊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固因屬下述貳、無罪部分所援引之證據，
    而無庸論述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詳下述貳、三）。但縱使上
    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縱使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
    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然而，如附表
    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而非
    係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揆諸前揭說明，自無
    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
　⒋至於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戴明光，又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
    終結後具狀聲請傳喚證人廖采緁，前者為臺電公司承辦上開
    告發電子郵件之稽查課長，後者為告訴人之助理，待證事項
    均為證明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係台電公司員工違法提供給告訴
    人、告訴人基此進而搜尋臉書訊息等。然而，如附表所示臉
    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並無毒樹果
    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則證人
    戴明光、廖采緁自無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
    應予駁回。
　⒌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之適用餘地，是辯護人、被告上開
    主張於法無據。況且，被告也不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
    圖之真實性，並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
    論，依法自均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㈢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被告、辯護人及
    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0、170頁），本院
    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
    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書寫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內容，也有張貼
    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但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散布文字誹謗犯行，辯稱：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是我
    將文章暫存在我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如附表
    編號2至4所示文章，我是要告發告訴人不法，讓大家公評，
    讓他們看有無報導價值，文章內容是真實、不涉於私德，且
    與公共利益有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36、173至174、176至17
    7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教育程度只有國中肄
    業，可能文字令人不快，但被告只是在表達對於先前民事訴
    訟案件的攻防上的主觀感受，覺得自己所提出的證據不被法
    院採納，故被告所發的言論內由是出於自身經驗，應屬真實
    ，並沒有藉此貶抑、批評告訴人的名譽；被告所寫「桃庭有
    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
    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被告在自己個人頁面書
    寫文章只是留存檔案資料，主觀上並沒有要公開他人個人資
    料的目的等語（見本院卷第68至70、177至179頁）。經查：
　㈠被告有於附表所示時間，以「Jin Ai Qian」帳號，發表如附
    表所示言論內容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
    至174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
    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等語相符（見
    本院卷第159頁），並有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在卷可稽
    （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9至113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
    卷第7至12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坦承有意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只是抗辯內容
    為真實、主觀上是出於公益目的等，詳下述㈢），但否認故
    意張貼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辯稱：我只是將文章暫存
    在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等語如前。惟依照生活
    經驗，如果要在臉書個人頁面發布文章，在建立貼文頁面按
    下「發佈」後就會發表文章，如果從建立貼文頁面跳出，則
    系統會自動詢問是否儲存為草稿，足見「發佈文章」與「儲
    存草稿」為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一般人均不致於誤認。再
    者，如果想要以在個人頁面張貼只有自己可見的文章之方式
    留存文章，則只需在發佈文章之時、甚至是在發佈文章之後
    ，從隱私設定欄位選擇是否公開貼文即可。然而，本案被告
    發佈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均非選擇儲存為草稿，又皆
    將隱私設定顯示為地球圖案，亦即向所有人公開（截圖見桃
    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
    且被告不只是在臉書個人頁面發表一篇文章，反而是在發表
    附表編號1所示文章後，相隔4個月又再發表編號5所示文章
    ，益徵被告是有意向公眾公開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則
    被告所辯，與其自身之行動相左，難以採信。從而，如附表
    編號1至5所示文章，均是被告有意張貼在臉書個人頁面或「
    蘋果新聞網」、「鏡週刊」頁面上等節，洵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
    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
    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
    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
    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已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
    譽。是查：
　⒈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3、4所示文字，不僅批評告訴人「顛
    倒是非」、「指鹿為馬」，更指摘告訴人「朝廷有人」、「
    桃庭有人」；又編號2所示文字也是攻訐告訴人有法官、檢
    察官「撐腰」。則被告意指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
    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文字，均屬對被指述者即告訴人
    個人形象之負面評價，客觀上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
    會評價。
　⒉至於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
    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
    師功力的展現等語。惟按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
    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
    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
    ；律師應砥礪品德、維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法
    令及法律事務；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之行為
    ；律師不得與司法人員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為不正當之
    往還酬應；律師有違反第44條規定，或違反第39條、違背律
    師倫理規範而情節重大者，應付懲戒，律師法第1條、第2條
    、第39條、第44條、第73條第1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可
    知律師應誠正信實執行職務，且不得與司法人員為不正當之
    往來酬應，此不僅是社會眾所期待律師應遵行之倫理規範，
    更是法律明文訂立之義務。準此，被告以文字指摘身為律師
    之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
    ，衡諸常情，已使告訴人之人格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
    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是辯護人前揭所辯，與
    常情有違，難以採認。
　⒊又被告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均設定為公開，使不特定人
    可以閱覽，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人對告訴人名譽產生負面評
    價，而使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
    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按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
    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
    此限；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
    論者，不罰，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則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刑法第310條第3
    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
    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
    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
    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
    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
    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
    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再次衡酌表意
    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
    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
    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
    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憲
    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主文意旨及理由參照）。是
    查：
　⒈被告固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且告訴人為職業律師，其執業
    操守與公共利益有關。但觀諸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
    ，均非陳述其先前訴訟糾紛之個別經驗，而是泛稱告訴人在
    桃園地區執業時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
    下接觸等，是以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針對具體
    事實之意見或評論【反之，如下述四、附記事項，被告描述
    其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庭訊過程，已具體陳述開庭日期及經
    過，顯然是針對個別經驗、本於親身聽聞所發表之夾敘夾議
    之文章，而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不同】。但被告在發表
    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之前，未見被告有進行任何查證，
    被告及辯護人也未曾說明被告如何進行事前查證，更未見被
    告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可茲合理判斷其所指摘之情事是否存在
    ，自難認被告已進行任何合理之查證。
　⒉律師執行職務是否誠正信實、是否與司法人員有不正當之往
    來酬應，均為評價律師之重要事項。而在未見被告進行合理
    查證之前提下，被告以如附表所示文字指摘告訴人歪曲事實
    、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對於告訴人人格
    評價之毀損度顯然不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不僅是在其臉書個人頁
    面，更是在「蘋果新聞網」、「鏡週刊」等具有影響力之媒
    體頁面張貼，而加大公眾得閱覽上開文章之可能性。
　⒋從而，本案綜合考量被告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
    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告訴人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
    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而衡量被告言論自
    由保障與告訴人名譽權受損之衡平關係，難認被告張貼如附
    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已經過合理查證，且已逾越表現言論自
    由之必要性及適當性，而無從援引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
    或同法第311條第3款之規定主張不罰。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
    所辯，尚不足採。　
　㈤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
    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
    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
    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
    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
    、第5條、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
    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之利益，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
    旨參照）。是查：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3至5所示文章，均有完整揭露告訴人之姓
    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且編號3至5所示文章更
    有完整記載告訴人手機電話號碼，已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
    人，自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公開揭
    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均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⒉被告自承於過去與告訴人間之訴訟過程，知悉告訴人之姓名
    、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見本院卷
    第61頁），之後卻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顯已逾越
    其取得前揭資料之目的之必要範圍，並使告訴人存有遭不當
    利用個人資訊之風險，自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⒊被告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並同時搭配如附表所示
    誹謗文字，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使告訴人
    感到難堪，堪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
　⒋從而，被告如附表所示編號1、3至5所示揭露告訴人之姓名、
    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等行為，均該
    當「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甚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洵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犯行可以認定，應予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
    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違
    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以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散布文字誹謗罪
    。
　㈡被告先後於附表所示時間，在臉書上張貼編號1至5所示文章
    等行為，雖為客觀上數舉動，但手段類似，期間相近，且均
    是出於與告訴人間之宿怨而為，動機相同，並均係針對同一
    被害人即告訴人而為，則被告顯係基於同一行為決意下接續
    實施之行為，僅論以接續之一行為。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
    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㈢又起訴書固未論及如附表編號5所示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
    但此部分既與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至4）為接續之一行為
    ，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為審理，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理性解決其與告訴
    人先前之糾紛，反而在如附表所示之不特定人得瀏覽之臉書
    頁面，書寫如附表所示文字，而揭露告訴人個人資訊，並貶
    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則被告動機並不足取，所為實
    有不該。並考量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失，且對於其擅自
    暴露告訴人個人資訊因而使告訴人承受個人資料遭人不當利
    用之風險之事，也未曾表示過反省之意，是以被告犯後態度
    難稱良好。兼衡被告前因公然侮辱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
    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度上易字第1787號判決為證（見本院卷第16、47至55頁）
    ，則被告竟然再犯相似罪質之本案，顯見其未能悔改並記取
    教訓。暨被告自述學歷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之前是廚師
    、現在沒有工作、只是幫忙修電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未
    婚，經濟狀況很差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80、29頁）。
    以及告訴人表示：被告張貼侵害其名譽之不實言論，甚且惡
    意散布其個人資料，已嚴重侵害其名譽及隱私權，請依法判
    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45、166頁）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四、附記事項
　㈠附表編號5所示文章，被告除有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
    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之外，也有指摘告訴人
    在各次庭訊時「以不實名目民事告訴」、「以誹謗被告的方
    式來掩飾…」等語，此有該臉書頁面截圖甚明（見桃檢他字
    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且被告也不否認有書寫該文章（
    見本院卷第174頁。被告僅否認故意張貼，辯稱只是暫存文
    章等語如前述二㈡所示），足見被告確實有書寫該等文字。
　㈡問題在於，被告書寫上開文字，是否該當刑法第310條之誹謗
    罪？
　⒈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是指行為人知其所指摘或傳播
    轉述的具體事項，足以貶損他人名譽者，而仍將該具體事實
    傳播於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使大眾知悉其內容而指摘或傳
    述之者而言。惟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互有流動，本
    難期涇渭分明，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
    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仍有「實質惡意原則」之適
    用，此際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審究客觀上是否有
    公然侮辱之行為，主觀是否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而定。如
    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然
    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
    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
    而不成立誹謗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39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觀諸上開文章內容，被告具體陳述各次庭訊的開庭日期及經
    過，顯然是在描述其在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個別庭訊之過程
    及感受，則其指摘告訴人所言不實，核屬其個人參與司法程
    序後，本於親身聽聞所為之評論，兼有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
    之成分。從而，被告評論告訴人在司法程序中有不實陳述，
    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
    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
    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
　⒊況且，告訴人於112年4月13日提出刑事補充理由暨追加告訴
    狀中，就附表編號5部分，亦僅主張被告涉犯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未主張刑法第31
    0條誹謗罪嫌。
　㈢承上，本院既認不能證明被告就附表編號5部分涉犯違法利用
    個人資料罪嫌，且此部分原不在檢察官起訴範圍，也未經追
    加起訴，自無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非為
    起訴效力所及，不屬審判範圍，本院無從加以判決，特此敘
    明。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意，於民
    國111年8月間起，透過電子郵件以向臺電公司告發之名義，
    將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
    機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載明於電子郵件內容後寄送予台灣
    電力公司，而不當利用呂宗達之個人資料。因認被告所為，
    係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涉有違法利用
    個人資料罪嫌，無非是依照告訴人指述、上開告發電子郵件
    影本，以及被告所為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規
    定得為合理利用之情形不符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
    承有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但否認有何違法利用個人資料
    犯嫌，辯稱：我的目的是要告發他們犯罪，所以才寄檢舉函
    讓臺電公司注意有這些違法事實等語（見本院卷第61、176
    至177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應屬
    保密文件，告訴人卻取得，是屬違法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
    力；臺電公司為國營事業，被告出於公益目的考量，乃以上
    開告發電子郵件提醒臺電公司注意告訴人是否違反律師法規
    定，是被告所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
    規定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68、177頁）。
三、辯護人固主張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惟按犯罪事實
    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
    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
    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
    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
    。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
    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
    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
    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
    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
    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同理，無論上開告發電
    子郵件有無證據能力，本案就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
    行為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論述證據能力之有無，合先敘
    明。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
    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
    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被告坦承有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寄送給臺電公司，且上開告
    發電子郵件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核與
    告訴人證述相符（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55頁、本院卷
    第160頁），並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114年1月13日桃園字第1140001288號覆
    函並附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
    第9至18頁、本院卷第111至126頁），是被告有寄送內含告
    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
    話號碼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一節，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
    電話號碼，均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屬個人資料保護
    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
    人上開個人資料，核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㈢被告、辯護人以前詞置辯，則此部分爭點在於：被告在上開
    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個人資料，是否為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之特定目的外利用行為（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
    1項但書第2款規定）。經查：
　⒈觀諸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被告除有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
    資料之外，且該電子郵件標題為「告發貴單位聘請之-呂宗
    達律師團-坑詐本該退還貴單位的部份律師費用並-使公務員
    不實登載法律代理人」，內文則先敘明告訴人所屬事務所內
    之律師因違反律師法而遭律師懲戒委員會停止執行職務3個
    月，但該律師及告訴人仍受臺電公司委任為法律代理人，因
    此提出告發，之後敘及被告與告訴人先前因民事事件所生糾
    紛（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則上開告發電子
    郵件內容固然併陳其先前與告訴人之民事糾紛，但從上開告
    發電子郵件之標題及內文前半段內容，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
    件之主旨在於向臺電公司告發委任律師之適當性。
　⒉承上，被告既然是要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必然需指明其
    告發對象。而衡諸常情，如向司法機關對某人提出告訴、或
    向機關對某人提出告發，通常會提出該人之年籍資料以供識
    別。則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並未偏離
    其指明告發對象之主觀目的，則被告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利用
    個人資料之犯意，並非無疑。
　⒊況且，臺電公司之主要持股人為經濟部，並為我國主要提供
    電力之事業單位，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
    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因此書寫告訴人之
    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
    以資識別告發對象，難認主觀上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
    ；且臺電公司之業務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
    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
    ，自難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相繩。從而，起訴書犯罪事實
    一㈠所示部分，依檢察官所舉之上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此
    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應認檢察官之舉證不能證明被告確有公訴
    意旨所指犯行。此外，復未見有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就此
    部分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則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
    此部分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秀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邱鼎文
　　　　　　　　　　　　　　　法　　　官  林明誼
　　　　　　　　　　　　　　　法　　　官  張琇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冠慧
附表：
編號 日期 發文頁面 言論內容 出處  1 111年8月4日 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另手機電話號碼最後3碼有遮隱） ②（前略）桃園各地的民眾都風聞呂宗達大律師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能力，傳聞呂宗達律師「朝廷有人」聲名遠播，民事官司超高勝率的標籤，牢貼在呂宗達律師團。呂宗達律師利用初執律師名（起訴書誤載為「明」）銜的年輕律師，藉多名律師「名器」，習慣性用多名律師震攝多數也年輕的民事庭法官?官官，審理呂宗達律師團起訴案件時總是投鼠忌器，給呂宗達律師團優惠必勝審理判決!使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風聲不逕而走，也許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的法官、被杯弓蛇影無辜背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那個人呢。 　不知道為何（桃庭）法官就愛聽呂宗達律師「白賊」尤其是呂宗達律師詭扯「破綻百出」，即使當事人「當庭提示證據」反駁（當事人林寶笙給屋主家族三封各自與呂宗達律師團相同地址的存證信函的證據）民事法庭也不會理你，忽視當事人的『鐵證』尤其是呂宗達大律師庭訊時Err..呃...呃...搭配擠眉弄眼？拋媚眼？眨眼睛？不得不讓人相信呂宗達律師，果然是「桃庭有人？」似乎應驗轟動鄉野的「後門」傳說？（後略）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左上方、第23頁下方  2 111年8月3或4日 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前略）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風聲不脛而走，呂宗達律師庭訊詭稱我騷擾女屋主、置入性引導女性昏庸女法官不利乙方心證，被我告誹謗罪，沒想到桃檢也有撐腰檢察官，還被威逼撤告，還告我誣告罪（後略）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9頁左下方  3 111年8月10日 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41頁上方、第43頁下方至第45頁上方  4 111年8月10日 臉書「鏡週刊」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5頁上方、第97頁右下方至第99頁上方  5 111年12月23日 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 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上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寶笙




　　　　　　　　　　
　　　　　　　　　　

選任辯護人  李志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310號、第103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寶笙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林寶笙前因他案民事事件與律師呂宗達有紛爭後而心生不滿，也明知個人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識別個人身分，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保護之個人資料，竟同時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字誹謗之接續犯意，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於附表所示時間，以其所使用之臉書名稱「Jin Ai Qian」帳號，在如附表所示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發文頁面，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呂宗達之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予隱匿），用以指摘呂宗達歪曲事實、混淆黑白，及與法官、檢察官有不當私下接觸等，而足以貶損呂宗達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以此方式生損害於呂宗達。
二、案經呂宗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函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林寶笙及辯護人主張：證人即告訴人呂宗達（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訊問時之證述均為傳聞證據，皆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2、100、170頁）。而本院審酌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並無不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此外，亦查無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3、之4傳聞例外之情形，是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均無證據能力。
　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告訴人違法取得被告向臺灣電力公司（下稱臺電公司）告發之電子郵件（即下述貳、無罪部分所示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依照毒樹果實原則，自應排除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1、100、170頁）。惟按學理上所謂毒樹果實理論，乃為嚴格抑止違法偵查作為，認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有如毒樹，本於此而再行取得之證據，即同毒果，原則上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之謂，自係指「偵查機關」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及其衍生證據之排除而言。另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亦即刑事訴訟法所採取之權衡法則，亦係以「公務員」取證程序違法為前提。經查：
　⒈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提出本案告訴，告訴狀並附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後檢察官於同年月23日送分他字案進行偵查，此觀諸卷附刑事告訴狀上收狀章及檢察官批示日期甚明（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至113頁），足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係由告訴人自行蒐集後再提出給檢察官，此亦為被告、辯護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非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然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係告訴人取得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然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因為臺電公司人員打電話到我的事務所，是助理接電話，臺電公司人員詢問有民眾檢舉，請我解釋，當時先用電話告知，沒有給我們任何文件資料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61頁），則告訴人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而再行取得之證據。況且，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之文字內容，文章內有告訴人之完整姓名，如以告訴人姓名為關鍵字進行搜索，要搜得上開頁面內容並非難事。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否係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並非無疑。
　⒊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固因屬下述貳、無罪部分所援引之證據，而無庸論述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詳下述貳、三）。但縱使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縱使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然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而非係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揆諸前揭說明，自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
　⒋至於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戴明光，又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具狀聲請傳喚證人廖采緁，前者為臺電公司承辦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稽查課長，後者為告訴人之助理，待證事項均為證明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係台電公司員工違法提供給告訴人、告訴人基此進而搜尋臉書訊息等。然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則證人戴明光、廖采緁自無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應予駁回。
　⒌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之適用餘地，是辯護人、被告上開主張於法無據。況且，被告也不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真實性，並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自均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㈢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0、17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書寫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內容，也有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但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字誹謗犯行，辯稱：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是我將文章暫存在我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我是要告發告訴人不法，讓大家公評，讓他們看有無報導價值，文章內容是真實、不涉於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36、173至174、176至177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教育程度只有國中肄業，可能文字令人不快，但被告只是在表達對於先前民事訴訟案件的攻防上的主觀感受，覺得自己所提出的證據不被法院採納，故被告所發的言論內由是出於自身經驗，應屬真實，並沒有藉此貶抑、批評告訴人的名譽；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被告在自己個人頁面書寫文章只是留存檔案資料，主觀上並沒有要公開他人個人資料的目的等語（見本院卷第68至70、177至179頁）。經查：
　㈠被告有於附表所示時間，以「Jin Ai Qian」帳號，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至174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59頁），並有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9至113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坦承有意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只是抗辯內容為真實、主觀上是出於公益目的等，詳下述㈢），但否認故意張貼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辯稱：我只是將文章暫存在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等語如前。惟依照生活經驗，如果要在臉書個人頁面發布文章，在建立貼文頁面按下「發佈」後就會發表文章，如果從建立貼文頁面跳出，則系統會自動詢問是否儲存為草稿，足見「發佈文章」與「儲存草稿」為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一般人均不致於誤認。再者，如果想要以在個人頁面張貼只有自己可見的文章之方式留存文章，則只需在發佈文章之時、甚至是在發佈文章之後，從隱私設定欄位選擇是否公開貼文即可。然而，本案被告發佈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均非選擇儲存為草稿，又皆將隱私設定顯示為地球圖案，亦即向所有人公開（截圖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且被告不只是在臉書個人頁面發表一篇文章，反而是在發表附表編號1所示文章後，相隔4個月又再發表編號5所示文章，益徵被告是有意向公眾公開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則被告所辯，與其自身之行動相左，難以採信。從而，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文章，均是被告有意張貼在臉書個人頁面或「蘋果新聞網」、「鏡週刊」頁面上等節，洵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已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是查：
　⒈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3、4所示文字，不僅批評告訴人「顛倒是非」、「指鹿為馬」，更指摘告訴人「朝廷有人」、「桃庭有人」；又編號2所示文字也是攻訐告訴人有法官、檢察官「撐腰」。則被告意指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文字，均屬對被指述者即告訴人個人形象之負面評價，客觀上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
　⒉至於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等語。惟按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律師應砥礪品德、維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之行為；律師不得與司法人員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為不正當之往還酬應；律師有違反第44條規定，或違反第39條、違背律師倫理規範而情節重大者，應付懲戒，律師法第1條、第2條、第39條、第44條、第73條第1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律師應誠正信實執行職務，且不得與司法人員為不正當之往來酬應，此不僅是社會眾所期待律師應遵行之倫理規範，更是法律明文訂立之義務。準此，被告以文字指摘身為律師之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衡諸常情，已使告訴人之人格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是辯護人前揭所辯，與常情有違，難以採認。
　⒊又被告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均設定為公開，使不特定人可以閱覽，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人對告訴人名譽產生負面評價，而使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按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則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再次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主文意旨及理由參照）。是查：
　⒈被告固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且告訴人為職業律師，其執業操守與公共利益有關。但觀諸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陳述其先前訴訟糾紛之個別經驗，而是泛稱告訴人在桃園地區執業時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是以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針對具體事實之意見或評論【反之，如下述四、附記事項，被告描述其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庭訊過程，已具體陳述開庭日期及經過，顯然是針對個別經驗、本於親身聽聞所發表之夾敘夾議之文章，而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不同】。但被告在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之前，未見被告有進行任何查證，被告及辯護人也未曾說明被告如何進行事前查證，更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可茲合理判斷其所指摘之情事是否存在，自難認被告已進行任何合理之查證。
　⒉律師執行職務是否誠正信實、是否與司法人員有不正當之往來酬應，均為評價律師之重要事項。而在未見被告進行合理查證之前提下，被告以如附表所示文字指摘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對於告訴人人格評價之毀損度顯然不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不僅是在其臉書個人頁面，更是在「蘋果新聞網」、「鏡週刊」等具有影響力之媒體頁面張貼，而加大公眾得閱覽上開文章之可能性。
　⒋從而，本案綜合考量被告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告訴人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而衡量被告言論自由保障與告訴人名譽權受損之衡平關係，難認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已經過合理查證，且已逾越表現言論自由之必要性及適當性，而無從援引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或同法第311條第3款之規定主張不罰。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不足採。　
　㈤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之利益，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查：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3至5所示文章，均有完整揭露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且編號3至5所示文章更有完整記載告訴人手機電話號碼，已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公開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均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⒉被告自承於過去與告訴人間之訴訟過程，知悉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見本院卷第61頁），之後卻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顯已逾越其取得前揭資料之目的之必要範圍，並使告訴人存有遭不當利用個人資訊之風險，自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⒊被告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並同時搭配如附表所示誹謗文字，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使告訴人感到難堪，堪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
　⒋從而，被告如附表所示編號1、3至5所示揭露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等行為，均該當「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甚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洵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認定，應予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以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散布文字誹謗罪。
　㈡被告先後於附表所示時間，在臉書上張貼編號1至5所示文章等行為，雖為客觀上數舉動，但手段類似，期間相近，且均是出於與告訴人間之宿怨而為，動機相同，並均係針對同一被害人即告訴人而為，則被告顯係基於同一行為決意下接續實施之行為，僅論以接續之一行為。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㈢又起訴書固未論及如附表編號5所示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但此部分既與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至4）為接續之一行為，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為審理，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理性解決其與告訴人先前之糾紛，反而在如附表所示之不特定人得瀏覽之臉書頁面，書寫如附表所示文字，而揭露告訴人個人資訊，並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則被告動機並不足取，所為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失，且對於其擅自暴露告訴人個人資訊因而使告訴人承受個人資料遭人不當利用之風險之事，也未曾表示過反省之意，是以被告犯後態度難稱良好。兼衡被告前因公然侮辱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1787號判決為證（見本院卷第16、47至55頁），則被告竟然再犯相似罪質之本案，顯見其未能悔改並記取教訓。暨被告自述學歷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之前是廚師、現在沒有工作、只是幫忙修電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未婚，經濟狀況很差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80、29頁）。以及告訴人表示：被告張貼侵害其名譽之不實言論，甚且惡意散布其個人資料，已嚴重侵害其名譽及隱私權，請依法判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45、166頁）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四、附記事項
　㈠附表編號5所示文章，被告除有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之外，也有指摘告訴人在各次庭訊時「以不實名目民事告訴」、「以誹謗被告的方式來掩飾…」等語，此有該臉書頁面截圖甚明（見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且被告也不否認有書寫該文章（見本院卷第174頁。被告僅否認故意張貼，辯稱只是暫存文章等語如前述二㈡所示），足見被告確實有書寫該等文字。
　㈡問題在於，被告書寫上開文字，是否該當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
　⒈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是指行為人知其所指摘或傳播轉述的具體事項，足以貶損他人名譽者，而仍將該具體事實傳播於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使大眾知悉其內容而指摘或傳述之者而言。惟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互有流動，本難期涇渭分明，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仍有「實質惡意原則」之適用，此際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審究客觀上是否有公然侮辱之行為，主觀是否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而定。如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觀諸上開文章內容，被告具體陳述各次庭訊的開庭日期及經過，顯然是在描述其在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個別庭訊之過程及感受，則其指摘告訴人所言不實，核屬其個人參與司法程序後，本於親身聽聞所為之評論，兼有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之成分。從而，被告評論告訴人在司法程序中有不實陳述，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
　⒊況且，告訴人於112年4月13日提出刑事補充理由暨追加告訴狀中，就附表編號5部分，亦僅主張被告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未主張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嫌。
　㈢承上，本院既認不能證明被告就附表編號5部分涉犯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且此部分原不在檢察官起訴範圍，也未經追加起訴，自無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非為起訴效力所及，不屬審判範圍，本院無從加以判決，特此敘明。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間起，透過電子郵件以向臺電公司告發之名義，將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載明於電子郵件內容後寄送予台灣電力公司，而不當利用呂宗達之個人資料。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無非是依照告訴人指述、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以及被告所為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規定得為合理利用之情形不符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有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但否認有何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嫌，辯稱：我的目的是要告發他們犯罪，所以才寄檢舉函讓臺電公司注意有這些違法事實等語（見本院卷第61、176至177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應屬保密文件，告訴人卻取得，是屬違法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臺電公司為國營事業，被告出於公益目的考量，乃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提醒臺電公司注意告訴人是否違反律師法規定，是被告所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68、177頁）。
三、辯護人固主張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惟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同理，無論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有無證據能力，本案就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論述證據能力之有無，合先敘明。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被告坦承有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寄送給臺電公司，且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核與告訴人證述相符（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55頁、本院卷第160頁），並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114年1月13日桃園字第1140001288號覆函並附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本院卷第111至126頁），是被告有寄送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一節，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核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㈢被告、辯護人以前詞置辯，則此部分爭點在於：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個人資料，是否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特定目的外利用行為（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經查：
　⒈觀諸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被告除有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外，且該電子郵件標題為「告發貴單位聘請之-呂宗達律師團-坑詐本該退還貴單位的部份律師費用並-使公務員不實登載法律代理人」，內文則先敘明告訴人所屬事務所內之律師因違反律師法而遭律師懲戒委員會停止執行職務3個月，但該律師及告訴人仍受臺電公司委任為法律代理人，因此提出告發，之後敘及被告與告訴人先前因民事事件所生糾紛（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固然併陳其先前與告訴人之民事糾紛，但從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標題及內文前半段內容，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主旨在於向臺電公司告發委任律師之適當性。
　⒉承上，被告既然是要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必然需指明其告發對象。而衡諸常情，如向司法機關對某人提出告訴、或向機關對某人提出告發，通常會提出該人之年籍資料以供識別。則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並未偏離其指明告發對象之主觀目的，則被告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並非無疑。
　⒊況且，臺電公司之主要持股人為經濟部，並為我國主要提供電力之事業單位，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因此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以資識別告發對象，難認主觀上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且臺電公司之業務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自難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相繩。從而，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依檢察官所舉之上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應認檢察官之舉證不能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此外，復未見有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則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此部分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秀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邱鼎文
　　　　　　　　　　　　　　　法　　　官  林明誼
　　　　　　　　　　　　　　　法　　　官  張琇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冠慧
附表：
		編號

		日期

		發文頁面

		言論內容

		出處



		 1

		111年8月4日

		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另手機電話號碼最後3碼有遮隱）
②（前略）桃園各地的民眾都風聞呂宗達大律師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能力，傳聞呂宗達律師「朝廷有人」聲名遠播，民事官司超高勝率的標籤，牢貼在呂宗達律師團。呂宗達律師利用初執律師名（起訴書誤載為「明」）銜的年輕律師，藉多名律師「名器」，習慣性用多名律師震攝多數也年輕的民事庭法官?官官，審理呂宗達律師團起訴案件時總是投鼠忌器，給呂宗達律師團優惠必勝審理判決!使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風聲不逕而走，也許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的法官、被杯弓蛇影無辜背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那個人呢。
　不知道為何（桃庭）法官就愛聽呂宗達律師「白賊」尤其是呂宗達律師詭扯「破綻百出」，即使當事人「當庭提示證據」反駁（當事人林寶笙給屋主家族三封各自與呂宗達律師團相同地址的存證信函的證據）民事法庭也不會理你，忽視當事人的『鐵證』尤其是呂宗達大律師庭訊時Err..呃...呃...搭配擠眉弄眼？拋媚眼？眨眼睛？不得不讓人相信呂宗達律師，果然是「桃庭有人？」似乎應驗轟動鄉野的「後門」傳說？（後略）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左上方、第23頁下方



		 2

		111年8月3或4日

		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前略）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風聲不脛而走，呂宗達律師庭訊詭稱我騷擾女屋主、置入性引導女性昏庸女法官不利乙方心證，被我告誹謗罪，沒想到桃檢也有撐腰檢察官，還被威逼撤告，還告我誣告罪（後略）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9頁左下方



		 3

		111年8月10日

		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41頁上方、第43頁下方至第45頁上方



		 4

		111年8月10日

		臉書「鏡週刊」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5頁上方、第97頁右下方至第99頁上方



		 5

		111年12月23日

		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

		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上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寶笙


　　　　　　　　　　
　　　　　　　　　　
選任辯護人  李志仁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310號、第103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寶笙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林寶笙前因他案民事事件與律師呂宗達有紛爭後而心生不滿，也明知個人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識別個人身分，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保護之個人資料，竟同時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字誹謗之接續犯意，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於附表所示時間，以其所使用之臉書名稱「Jin Ai Qian」帳號，在如附表所示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發文頁面，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呂宗達之身分證統一編號、電話、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予隱匿），用以指摘呂宗達歪曲事實、混淆黑白，及與法官、檢察官有不當私下接觸等，而足以貶損呂宗達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並以此方式生損害於呂宗達。
二、案經呂宗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函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示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林寶笙及辯護人主張：證人即告訴人呂宗達（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訊問時之證述均為傳聞證據，皆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2、100、170頁）。而本院審酌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所述並無不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此外，亦查無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3、之4傳聞例外之情形，是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均無證據能力。
　㈡被告及辯護人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告訴人違法取得被告向臺灣電力公司（下稱臺電公司）告發之電子郵件（即下述貳、無罪部分所示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依照毒樹果實原則，自應排除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81、100、170頁）。惟按學理上所謂毒樹果實理論，乃為嚴格抑止違法偵查作為，認先前違法取得之證據，有如毒樹，本於此而再行取得之證據，即同毒果，原則上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之謂，自係指「偵查機關」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及其衍生證據之排除而言。另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亦即刑事訴訟法所採取之權衡法則，亦係以「公務員」取證程序違法為前提。經查：
　⒈本案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提出本案告訴，告訴狀並附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後檢察官於同年月23日送分他字案進行偵查，此觀諸卷附刑事告訴狀上收狀章及檢察官批示日期甚明（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至113頁），足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係由告訴人自行蒐集後再提出給檢察官，此亦為被告、辯護人所主張之事實。是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及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均非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然主張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係告訴人取得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搜尋而得。然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因為臺電公司人員打電話到我的事務所，是助理接電話，臺電公司人員詢問有民眾檢舉，請我解釋，當時先用電話告知，沒有給我們任何文件資料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61頁），則告訴人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而再行取得之證據。況且，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之文字內容，文章內有告訴人之完整姓名，如以告訴人姓名為關鍵字進行搜索，要搜得上開頁面內容並非難事。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否係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並非無疑。
　⒊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固因屬下述貳、無罪部分所援引之證據，而無庸論述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詳下述貳、三）。但縱使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縱使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是基於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後再行取得之證據，然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而非係檢警違法偵查作為後所取得之證據，揆諸前揭說明，自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
　⒋至於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戴明光，又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具狀聲請傳喚證人廖采緁，前者為臺電公司承辦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稽查課長，後者為告訴人之助理，待證事項均為證明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係台電公司員工違法提供給告訴人、告訴人基此進而搜尋臉書訊息等。然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既然是告訴人自行蒐集而得之證據，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適用問題，則證人戴明光、廖采緁自無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應予駁回。
　⒌從而，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並無毒樹果實理論或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原則之適用餘地，是辯護人、被告上開主張於法無據。況且，被告也不否認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之真實性，並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自均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
　㈢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0、17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屬違法取得之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該等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書寫如附表編號1、5所示內容，也有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但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散布文字誹謗犯行，辯稱：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是我將文章暫存在我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我是要告發告訴人不法，讓大家公評，讓他們看有無報導價值，文章內容是真實、不涉於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36、173至174、176至177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教育程度只有國中肄業，可能文字令人不快，但被告只是在表達對於先前民事訴訟案件的攻防上的主觀感受，覺得自己所提出的證據不被法院採納，故被告所發的言論內由是出於自身經驗，應屬真實，並沒有藉此貶抑、批評告訴人的名譽；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被告在自己個人頁面書寫文章只是留存檔案資料，主觀上並沒有要公開他人個人資料的目的等語（見本院卷第68至70、177至179頁）。經查：
　㈠被告有於附表所示時間，以「Jin Ai Qian」帳號，發表如附表所示言論內容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3至174頁），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是111年8月中旬在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我請助理搜尋的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59頁），並有如附表所示臉書頁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9至113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應可認定。
　㈡被告坦承有意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文章（只是抗辯內容為真實、主觀上是出於公益目的等，詳下述㈢），但否認故意張貼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辯稱：我只是將文章暫存在個人頁面，不是故意要張貼、散播等語如前。惟依照生活經驗，如果要在臉書個人頁面發布文章，在建立貼文頁面按下「發佈」後就會發表文章，如果從建立貼文頁面跳出，則系統會自動詢問是否儲存為草稿，足見「發佈文章」與「儲存草稿」為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一般人均不致於誤認。再者，如果想要以在個人頁面張貼只有自己可見的文章之方式留存文章，則只需在發佈文章之時、甚至是在發佈文章之後，從隱私設定欄位選擇是否公開貼文即可。然而，本案被告發佈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均非選擇儲存為草稿，又皆將隱私設定顯示為地球圖案，亦即向所有人公開（截圖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且被告不只是在臉書個人頁面發表一篇文章，反而是在發表附表編號1所示文章後，相隔4個月又再發表編號5所示文章，益徵被告是有意向公眾公開如附表編號1、5所示文章。則被告所辯，與其自身之行動相左，難以採信。從而，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文章，均是被告有意張貼在臉書個人頁面或「蘋果新聞網」、「鏡週刊」頁面上等節，洵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係以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成立要件，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之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受到社會一般人負面評價判斷，則可認為已足以損害被指述人之名譽。是查：
　⒈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3、4所示文字，不僅批評告訴人「顛倒是非」、「指鹿為馬」，更指摘告訴人「朝廷有人」、「桃庭有人」；又編號2所示文字也是攻訐告訴人有法官、檢察官「撐腰」。則被告意指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文字，均屬對被指述者即告訴人個人形象之負面評價，客觀上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
　⒉至於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所寫「桃庭有人」、「指鹿為馬」對於律師而言也非貶抑，把白的說成黑的讓法院信服也是律師功力的展現等語。惟按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律師應砥礪品德、維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律師不得有足以損害律師名譽或信用之行為；律師不得與司法人員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為不正當之往還酬應；律師有違反第44條規定，或違反第39條、違背律師倫理規範而情節重大者，應付懲戒，律師法第1條、第2條、第39條、第44條、第73條第1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律師應誠正信實執行職務，且不得與司法人員為不正當之往來酬應，此不僅是社會眾所期待律師應遵行之倫理規範，更是法律明文訂立之義務。準此，被告以文字指摘身為律師之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衡諸常情，已使告訴人之人格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是辯護人前揭所辯，與常情有違，難以採認。
　⒊又被告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均設定為公開，使不特定人可以閱覽，客觀上已足以使一般人對告訴人名譽產生負面評價，而使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因而生貶損之危險，核屬刑法第310條之誹謗性言論無疑。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按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刑法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則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再次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主文意旨及理由參照）。是查：
　⒈被告固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且告訴人為職業律師，其執業操守與公共利益有關。但觀諸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陳述其先前訴訟糾紛之個別經驗，而是泛稱告訴人在桃園地區執業時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等，是以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均非針對具體事實之意見或評論【反之，如下述四、附記事項，被告描述其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庭訊過程，已具體陳述開庭日期及經過，顯然是針對個別經驗、本於親身聽聞所發表之夾敘夾議之文章，而與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不同】。但被告在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之前，未見被告有進行任何查證，被告及辯護人也未曾說明被告如何進行事前查證，更未見被告提出任何客觀事證可茲合理判斷其所指摘之情事是否存在，自難認被告已進行任何合理之查證。
　⒉律師執行職務是否誠正信實、是否與司法人員有不正當之往來酬應，均為評價律師之重要事項。而在未見被告進行合理查證之前提下，被告以如附表所示文字指摘告訴人歪曲事實、混淆黑白、與司法人員有不當私下接觸，對於告訴人人格評價之毀損度顯然不低。
　⒊被告發表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字，不僅是在其臉書個人頁面，更是在「蘋果新聞網」、「鏡週刊」等具有影響力之媒體頁面張貼，而加大公眾得閱覽上開文章之可能性。
　⒋從而，本案綜合考量被告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告訴人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而衡量被告言論自由保障與告訴人名譽權受損之衡平關係，難認被告張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章已經過合理查證，且已逾越表現言論自由之必要性及適當性，而無從援引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或同法第311條第3款之規定主張不罰。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不足採。　
　㈤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之利益，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查：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3至5所示文章，均有完整揭露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且編號3至5所示文章更有完整記載告訴人手機電話號碼，已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公開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均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⒉被告自承於過去與告訴人間之訴訟過程，知悉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見本院卷第61頁），之後卻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顯已逾越其取得前揭資料之目的之必要範圍，並使告訴人存有遭不當利用個人資訊之風險，自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⒊被告擅自揭露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並同時搭配如附表所示誹謗文字，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使告訴人感到難堪，堪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
　⒋從而，被告如附表所示編號1、3至5所示揭露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手機電話號碼等行為，均該當「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甚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洵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認定，應予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以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散布文字誹謗罪。
　㈡被告先後於附表所示時間，在臉書上張貼編號1至5所示文章等行為，雖為客觀上數舉動，但手段類似，期間相近，且均是出於與告訴人間之宿怨而為，動機相同，並均係針對同一被害人即告訴人而為，則被告顯係基於同一行為決意下接續實施之行為，僅論以接續之一行為。又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㈢又起訴書固未論及如附表編號5所示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但此部分既與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至4）為接續之一行為，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為審理，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思理性解決其與告訴人先前之糾紛，反而在如附表所示之不特定人得瀏覽之臉書頁面，書寫如附表所示文字，而揭露告訴人個人資訊，並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則被告動機並不足取，所為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損失，且對於其擅自暴露告訴人個人資訊因而使告訴人承受個人資料遭人不當利用之風險之事，也未曾表示過反省之意，是以被告犯後態度難稱良好。兼衡被告前因公然侮辱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1787號判決為證（見本院卷第16、47至55頁），則被告竟然再犯相似罪質之本案，顯見其未能悔改並記取教訓。暨被告自述學歷為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之前是廚師、現在沒有工作、只是幫忙修電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未婚，經濟狀況很差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80、29頁）。以及告訴人表示：被告張貼侵害其名譽之不實言論，甚且惡意散布其個人資料，已嚴重侵害其名譽及隱私權，請依法判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45、166頁）等一切情狀，乃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四、附記事項
　㈠附表編號5所示文章，被告除有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之外，也有指摘告訴人在各次庭訊時「以不實名目民事告訴」、「以誹謗被告的方式來掩飾…」等語，此有該臉書頁面截圖甚明（見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至12頁），且被告也不否認有書寫該文章（見本院卷第174頁。被告僅否認故意張貼，辯稱只是暫存文章等語如前述二㈡所示），足見被告確實有書寫該等文字。
　㈡問題在於，被告書寫上開文字，是否該當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
　⒈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是指行為人知其所指摘或傳播轉述的具體事項，足以貶損他人名譽者，而仍將該具體事實傳播於不特定之人或多數人，使大眾知悉其內容而指摘或傳述之者而言。惟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互有流動，本難期涇渭分明，如針對具體事實，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的意見或評論，仍有「實質惡意原則」之適用，此際行為人是否成立公然侮辱罪，應審究客觀上是否有公然侮辱之行為，主觀是否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而定。如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3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觀諸上開文章內容，被告具體陳述各次庭訊的開庭日期及經過，顯然是在描述其在先前與告訴人訴訟之個別庭訊之過程及感受，則其指摘告訴人所言不實，核屬其個人參與司法程序後，本於親身聽聞所為之評論，兼有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之成分。從而，被告評論告訴人在司法程序中有不實陳述，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成立誹謗罪。
　⒊況且，告訴人於112年4月13日提出刑事補充理由暨追加告訴狀中，就附表編號5部分，亦僅主張被告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未主張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嫌。
　㈢承上，本院既認不能證明被告就附表編號5部分涉犯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且此部分原不在檢察官起訴範圍，也未經追加起訴，自無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等原則之適用，非為起訴效力所及，不屬審判範圍，本院無從加以判決，特此敘明。
貳、無罪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間起，透過電子郵件以向臺電公司告發之名義，將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載明於電子郵件內容後寄送予台灣電力公司，而不當利用呂宗達之個人資料。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無非是依照告訴人指述、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以及被告所為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規定得為合理利用之情形不符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坦承有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但否認有何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嫌，辯稱：我的目的是要告發他們犯罪，所以才寄檢舉函讓臺電公司注意有這些違法事實等語（見本院卷第61、176至177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應屬保密文件，告訴人卻取得，是屬違法取得之證據，無證據能力；臺電公司為國營事業，被告出於公益目的考量，乃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提醒臺電公司注意告訴人是否違反律師法規定，是被告所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等語（見本院卷第67至68、177頁）。
三、辯護人固主張上開告發電子郵件無證據能力。惟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同理，無論上開告發電子郵件有無證據能力，本案就被告寄送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行為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庸論述證據能力之有無，合先敘明。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被告坦承有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寄送給臺電公司，且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核與告訴人證述相符（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155頁、本院卷第160頁），並有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影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114年1月13日桃園字第1140001288號覆函並附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本院卷第111至126頁），是被告有寄送內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之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一節，應可認定。
　㈡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均足以特定、連結至告訴人，自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且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核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無疑。　
　㈢被告、辯護人以前詞置辯，則此部分爭點在於：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個人資料，是否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特定目的外利用行為（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經查：
　⒈觀諸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被告除有書寫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外，且該電子郵件標題為「告發貴單位聘請之-呂宗達律師團-坑詐本該退還貴單位的部份律師費用並-使公務員不實登載法律代理人」，內文則先敘明告訴人所屬事務所內之律師因違反律師法而遭律師懲戒委員會停止執行職務3個月，但該律師及告訴人仍受臺電公司委任為法律代理人，因此提出告發，之後敘及被告與告訴人先前因民事事件所生糾紛（見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至18頁），則上開告發電子郵件內容固然併陳其先前與告訴人之民事糾紛，但從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標題及內文前半段內容，可知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之主旨在於向臺電公司告發委任律師之適當性。
　⒉承上，被告既然是要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必然需指明其告發對象。而衡諸常情，如向司法機關對某人提出告訴、或向機關對某人提出告發，通常會提出該人之年籍資料以供識別。則被告在上開告發電子郵件中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並未偏離其指明告發對象之主觀目的，則被告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並非無疑。
　⒊況且，臺電公司之主要持股人為經濟部，並為我國主要提供電力之事業單位，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告訴人，因此書寫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地址、手機電話號碼以資識別告發對象，難認主觀上有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且臺電公司之業務與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則被告向臺電公司「告發」其委任律師之適當性，難謂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自難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相繩。從而，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部分，依檢察官所舉之上開證據，尚不足為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應認檢察官之舉證不能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此外，復未見有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犯行，則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此部分自應依法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穎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秀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邱鼎文
　　　　　　　　　　　　　　　法　　　官  林明誼
　　　　　　　　　　　　　　　法　　　官  張琇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吳冠慧
附表：
編號 日期 發文頁面 言論內容 出處  1 111年8月4日 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另手機電話號碼最後3碼有遮隱） ②（前略）桃園各地的民眾都風聞呂宗達大律師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能力，傳聞呂宗達律師「朝廷有人」聲名遠播，民事官司超高勝率的標籤，牢貼在呂宗達律師團。呂宗達律師利用初執律師名（起訴書誤載為「明」）銜的年輕律師，藉多名律師「名器」，習慣性用多名律師震攝多數也年輕的民事庭法官?官官，審理呂宗達律師團起訴案件時總是投鼠忌器，給呂宗達律師團優惠必勝審理判決!使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風聲不逕而走，也許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的法官、被杯弓蛇影無辜背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的那個人呢。 　不知道為何（桃庭）法官就愛聽呂宗達律師「白賊」尤其是呂宗達律師詭扯「破綻百出」，即使當事人「當庭提示證據」反駁（當事人林寶笙給屋主家族三封各自與呂宗達律師團相同地址的存證信函的證據）民事法庭也不會理你，忽視當事人的『鐵證』尤其是呂宗達大律師庭訊時Err..呃...呃...搭配擠眉弄眼？拋媚眼？眨眼睛？不得不讓人相信呂宗達律師，果然是「桃庭有人？」似乎應驗轟動鄉野的「後門」傳說？（後略）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21頁左上方、第23頁下方  2 111年8月3或4日 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前略）呂宗達律師「桃庭有人」風聲不脛而走，呂宗達律師庭訊詭稱我騷擾女屋主、置入性引導女性昏庸女法官不利乙方心證，被我告誹謗罪，沒想到桃檢也有撐腰檢察官，還被威逼撤告，還告我誣告罪（後略）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39頁左下方  3 111年8月10日 臉書「蘋果新聞網」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41頁上方、第43頁下方至第45頁上方  4 111年8月10日 臉書「鏡週刊」頁面 ①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手機電話號碼 ②內容同編號1②　 桃檢他字第7170號卷第95頁上方、第97頁右下方至第99頁上方  5 111年12月23日 臉書「Jin Ai Qian」個人頁面 張貼告訴人之姓名、生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 桃檢他字第2761號卷第7頁上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